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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H06 

項目名稱 俸給核發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退撫保險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人事室承辦人隨時依各項人員異動公文及動態通知，於本校人

事管理系統敘薪子表、公保系統、健保系統維護相關異動資料。 

二、每月 15日配合本校薪資平台系統作業： 

(一)薪資平台截取前項系統相關資料，及接收退撫基金承辦人上傳

退撫基金異動資料，並與出納系統比對，產生「差異分析檔」

供人事室核對紙本異動通知及修改人事系統資料。 

(二）如人員異動應代扣款時（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由人事室

製作「公保、健保、退撫基金  年  月份扣款通知」通知出納

組，供其更新出納系統補扣薪資資料。 

(三）如人員異動應退款時（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由人事室至

出納報帳系統-大批名冊退費報帳作業，經出納組審核系統資

料後，通知人事室產生「支出憑證粘存單」加上紙本動態通知，

送請主管核章後，送主計室、出納組辦理退費作業。 

三、出納組造具下月份「員工薪津清冊（全月）」、「員工薪津清冊（破

月補發）」、「收回員工薪津清冊」送人事室、事務組審核；人事

室依人員異動公文及動態通知核對各類清冊之人員異動資料、

及應發放、收回薪級、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主管加給等金

額之正確性。 

四、人事室核章，如有不符，會同出納組更正，更正處加蓋職名章

或重製相關清冊再核章。 

五、主計室核章，並進行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之

審核作業。 

六、相關清冊送校長核章。 

七、相關清冊送還出納組辦理傳票支付作業，並以系統產生 Email

通知當事人，同時辦理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

撥付作業。 

控制重點 一、人事室對於相關待遇應覈實審查。 

二、人員異動情形包括：改敘薪級、升等、新聘兼（卸任）主管職

務、職務陞遷、考績晉級、考績升等、降級、停職、到離職、

留職停薪、曠職、超過規定請假日數之按日扣薪、強制執行扣

薪等。 

(一)新進或離職人員該月份之待遇，均應以實際在職日數折計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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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以當月待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二)退休人員除奉准延長交代人員以外，均應自退休生效之當日予

以比照折計，如已發給者應予追回。 

(三)變俸人員，應以核定變俸之日為準，由人事室通知出納組，予

以變更待遇，如有差額並予追加扣補。 

(四)留職停薪人員其待遇不發給。停職人員發給半數之本俸（年功

俸）。 

(五)按日扣薪，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每日

薪資。 

(六)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6 條規

定辦理。 

(七)代扣款各項減免、免予撥繳規定： 

1.極重度及重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全免。 

2.中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2保費。 

3.輕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4保費。 

4.撥繳退撫基金滿 40年者免再撥繳。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俸給法及施行細則。 

二、銓審互核實施辦法。 

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四、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 

五、公立大專院校職員專業加給表。 

六、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表。 

七、校長暨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標準表。 

八、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職員薪級表（未銓敘職員）。 

使用表單 一、公保、健保、退撫基金  年  月份扣款通知。 

二、員工薪津清冊（全月）。 

三、員工薪津清冊（破月補發）。 

四、收回員工薪津清冊。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3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04101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30007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persadm/table3/31032.pdf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education1010101.pdf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pay04.htm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pay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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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俸給核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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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5日前完成人事相關系
統異動資料維護、「差異分析
檔」比對及提供代扣款資料（如
公健保、退撫基金等） 

人事室 

更正處加蓋職名章或重製補、扣清冊 

人事室、出納組 

核章，並進行各項代
扣款（公健保、退撫
基金）之審核作業 

主計室 

核章 

校長 

辦理傳票支付作業 

出納組 

以電子郵件通知當事人 

出納組 

辦理各項代扣款（如公健
保、退撫基金）撥付作業 

出納組 

隨時通知出納組 

人事室 

造冊補、扣薪資 

出納組 

造具下月份員工薪津清冊 

出納組 

審核 

人事室 

更正 

出納組 

如有人員異動時，確認代扣款（如
公健保、退撫基金等）之異動情形 

 人事室 

準備 

是否正確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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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退撫保險組 

作業類別（項目）：俸給核發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俸給核發作業 
（一）人事室於每月 15 日前完成人

事相關系統異動資料維護及

「差異分析檔」比對。 
（二）人事室於每月 15 日送出「公

保、健保、退撫基金○年○月
份扣款通知」。 

（三）出納組是否造具下月份待遇印
領清冊或補、扣薪資冊。 

（四）人事室審核「員工薪津清冊」、
「收回員工薪津清冊」是否無
誤並核章。 

（五）主計室審核「員工薪津清冊」、
「收回員工薪津清冊」是否無
誤並核章。 

（六）校長是否於「員工薪津清冊」、
「收回員工薪津清冊」核章。 

（七）是否送還出納組辦理傳票支付
作業。 

（八）出納組是否以 Email 通知當事
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 


